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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上佳          公告编号：2023-011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自查整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自查，发现部分募集资金使用存在问题，并

针对该问题及时完成内部整改，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天

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1211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7,88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975,315,6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7,502,743.48 元（不含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7,812,856.52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全部到位，并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9）010049

号《验资报告》。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天

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880 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1,438,808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0.8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19,041,594.48 元，扣

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22,454,748.24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96,586,846.24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到位，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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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063 号《验资报告》。 

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一）募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江油产业园基建一、二期

工程为整体建设，存在供应商重叠的情况，公司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时，未在合

同中清晰明确各细分项目基建部分边界划分，因此在 2022 年公司实际支付款项

过程中，存在由募集资金以及公司汇入的自有资金统一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对外付

款的情况，支付款项既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也包括非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公司核查确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账户用于支付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总计

7,252.46 万元，公司通过自查及时对上述问题并采取整改措施，以自有资金进行

了置换。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以自有资金汇入的金额大于上述通过募集资金

账户支付的其他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金额，未导致公

司实际使用的募集资金超过应投入相关募投项目金额的情形，未对相关项目的建

设进度造成不利影响。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 2022 年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的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

由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操作错误，导致未经最终审议提前将募集资金划入其他账

户用于置换前期投入的情形发生，涉及金额为 5,002.39 万元；公司发现相关失误

后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整改，及时将资金及利息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三、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 

公司自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现上述问题后，及时核实相关情况。经公司内

部讨论并在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监督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以确保后续

募集资金使用规范，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1、将转出的募集资金及所产生孳息及时转回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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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现该问题后，将上述所转出的募集资金及产生的利息已全部偿还至募

集资金账户。 

2、加强相关人员培训和管理 

公司董办组织财务部、业务部门及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对募集资金相关法律法

规及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培训，认真学习《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加深对于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重视程度，树立合规

意识、风险意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务必做到专款专用。公司保

荐机构通过培训、发送备忘录等形式同步提醒公司领导层及经办人员及时关注并

学习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则。此外，公司已对前述违规使用资金的操作人员及

其主管人员进行了内部追责，并加强了募集资金审批流程的管理工作。 

3、完善募集资金相关业务流程控制 

公司针对募投项目所涉及各项业务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前期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自查，进一步明确各个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自有资金项目和募投项目区别，明确不同募投项目及实施主体资金使用

情况，严格区分各项目设备采购和工程款的使用。 

4、完善募集资金内部审批流程，强化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 

公司进一步细化了内部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将每笔付款申请资金来源均按照

资金性质分为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加强付款申请人及审批人对于付款申请资金

性质的关注程度；公司进一步强化了董办、财务部以及业务部门横向沟通机制，

根据募投项目募集说明书或可研报告明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明细，要求财务部门

在对外支付资金前应对照具体支出项并与董办进行沟通确认，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方面的规则应向董办确认后再执行后续操作。此外，经公司与保荐机构商议，在

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每笔募集资金支出均需保荐机构审阅预计支付金额明细，

相关采购合同和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后才能对外支付。 

 

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对此次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自查

和反省，并就此事件郑重地向投资者表示深深的歉意！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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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责任人及工作人员合规培训，提高规范意识，

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避免类似问题再出现。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